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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勘察设计和审图市场管理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
为进一步规范我区工程勘察设计及审图市场秩序，保证工程勘察设计质量，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广东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规政策的规定，结合我国家、省、市质量行动计划的要求及我区实际，我区在2015年将对勘察设计及审图的市场行为进行强管严管，并不定期开展专项检查。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 加大对勘察设计审图市场违规问题检查和处罚力度
（一）建设单位应委托有资质的勘察设计单位，并要保证合理的勘察设计周期，不得明示或暗示勘察设计单位违反工程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设计，不得随意进行设计变更。
（二）勘察设计及单位不得压价竞争，发现有超资质承接工程、压价竞争、违反工程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设计、出借挂靠资质、弄虚作假等行为的记入不良记录，并按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三）各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应建立科学、严格的质量控制程序和校审制度，严格执行注册师项目负责人管理制度；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文件规定的条件承接业务，严格履行工程项目建设过程的设计交底和文件图纸会审，参加工程质量验收和工程竣工验收;参加处理工程施工中出现的与勘察、设计有关的其他问题等国家法律法规应尽的义务。
（四）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单位应当依法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对施工图设计文件涉及公共利益、公众安全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内容进行审查，出具真实、准确的审查结论；不得出具虚假合格书。
二、加强勘察设计市场准入管理和市外勘察设计单位的监督管理
在鼓励外地优秀勘察设计单位进入南海区市场的同时，加大监管力度，按照佛山市诚信管理办法的规定，严格勘察设计及市场准入清出制度，外地勘察设计单位须我区勘察设计行业公约和有关诚信规定，服从行业管理；对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除按相关规定处罚外，将清出南海区勘察设计市场。
外地勘察设计单位承接项目的设计人员必须是外地企业在省、市诚信系统中登记在册的技术人员，施工图审查时核对技术人员签字印章情况，发现不一致时，应作为不良记录上报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三、建立勘察设计市场各方主体不良行为处罚记录制度
我局将对建设单位委托不具相应资质的勘察设计单位承接业务以及低价竞争、挂靠扰乱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勘察设计审图单位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严厉处罚，并报市局备案，列为重点监控对象。
各镇（街道）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高度重视勘察设计工作，加强本区域勘察设计市场主体行为的监管。由工程项目所管辖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据管理权限及时处理，并报我局备案。
四、建立行业自律监督制度
区勘察设计协会应建立行业自律公约，并协助我局开展对勘察设计市场不良行为的监管工作，不定期开展勘察设计市场行为专项检查，对问题单位进行通报并上报我局，我局将把协会上报结果与其单位的资质动态考核结论和个人注册执业评价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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